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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張妙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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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體育)

職能治療師
陳旻函

助理:
賴虹汶小姐
(鑑定工具借用)

助理:
李斈惟小姐
(庶務處理)

助理:
李依真小姐
(通報網諮詢)

專線電話：

(02)2424-3752
(02)2425-5650

或中正國小

電話

(02)2422-3064
分機57.58



法令宣導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修法: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

施行日期：民國 114 年 08 月 01 日

*增訂幼兒為本辦法之鑑定對象。
*修正視覺障礙之鑑定基準為優眼視力值未達○．四者。
*修正聽覺障礙之鑑定基準，納入四千赫為評估數值之一，及納入單側聽損者。
*修正語言障礙之鑑定基準，修正為語音異常、嗓音異常、語暢異常及發展性語言異
常。
*增訂其他障礙之鑑定基準應納入特殊教育需求評估。
*增訂對於身心障礙、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經評估得視個別需要調整評量項目和工具。



114學年鑑定表格

已上傳到中心網頁

請使用本學年度版本



關於法規修正

1.配合114.08.01全面實施的《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修正，

特教專服中心依據新法修正相關表件及鑑定流程。

2.身障特教資源中心已於暑期辦理各障礙類別鑑定回流研習；

若大家在報告執筆過程中有任何問題，請諮詢中級鑑評教師或特教專服中心。

３.新上路之法規(114學年鑑定梯次開始實施)

[鑑評人員管理認證辦法]及[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推動實施計畫]。

摘錄重點修正如下

1.初中高級人員→修正為初中高階人員

2.中階人員協助初審可請領審查費。

3.高階人員協助複審可請領出席費。



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

及工作推動實施計畫

壹、 法源依據：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二、 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認證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認證管理要點）。

貳、 計畫目的：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評估（以下簡稱鑑評）人員分級制度，以完善本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

下簡稱學校）特殊教育鑑定機制、提升鑑評人員專業評量與鑑定知能，並落實各類特殊教

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診斷工作，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基府教特參字第1140242984號



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

及工作推動實施計畫

參、 實施對象：
 本市初階、中階及高階鑑評人員。各級鑑評人員資格取得、工作項目、應備能力及處
理案量等事宜，由認證管理要點訂定之。

肆、 各級鑑評人員培訓課程：詳如附件一至附件三。
伍、 鑑評人員人力配置規劃：
一、 本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正式教師應積極參與初階鑑評人員培訓，取得初階鑑評
人員資格，以執行鑑評報告撰寫工作。

二、 學校得依認證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薦派符合培訓資格者參與初階鑑評人員培
訓，以擴充學校初階鑑評人員人力。

三、 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教班達二班（含以上）者，應薦派至少一名身心障礙類特殊教
育正式教師參與中階鑑評人員培訓，取得中階鑑評人員資格，以執行學校內鑑評報告

初審工作。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一、 鑑定派案原則：
 （一）學生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後，派案予校內初階鑑評人員撰寫鑑評報告為原
則；若提報入小一新生場次，派案予學生戶籍地學校初階鑑評人員撰寫報告為

原則；若提報入幼新生場次，派案予學生報名學校初階鑑評人員撰寫報告為原

則。

 （二）經鑑定派案後，學生若有更換學籍狀況（如：轉學、遷戶籍……等；新生
場次於當年度鑑定評估說明會七日後更動者），仍以原派案鑑定評估人員作為跨

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完成報告。跨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需於鑑定報告繳交截止

日前，主動將異動狀況告知本市特教專業服務中心及被安置學校。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二、 支援鑑評申請：

學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依各年度申請時程，向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申請人力支援，續由特教專業

服務中心統一派案：

（一）學校內無合格初階鑑評人員。

（二）學校內無魏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資格人員。

（三）學校內個案量過多，已逾每位初階鑑評人員平均一學年案量不超過

10案之原則。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一、 支援鑑評人員：
（一） 專職支援鑑評人員：由專職鑑定評估人員擔任，每學年每鑑定梯次平均案
量不超過10件為原則，每學年總案量以不超過50件為原則。

（二） 中心行政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特教中心之行政人員（含本市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具備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以

每人每學年10案支援鑑定為原則。若超過支援鑑定案件，則協調案量未達10案之
學校支援。

（三） 跨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為跨校支援非校（園）內個案（巡迴輔導教師為
非服務學校）。



一、 支援鑑評人員：
（一） 專職支援鑑評人員：由專職鑑定評估人員擔任，每學年每鑑定梯次平均案
量不超過10件為原則，每學年總案量以不超過50件為原則。

（二） 中心行政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特教中心之行政人員（含本市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具備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以

每人每學年10案支援鑑定為原則。若超過支援鑑定案件，則協調案量未達10案之
學校支援。

（三） 跨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為跨校支援非校（園）內個案（巡迴輔導教師為
非服務學校）。

113學年
支援全市共

84案。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四、 鑑評人員工作職責：
（一） 蒐集學生、幼兒鑑定安置所需鑑定評估資料。
（二） 辦理測驗評量工具之施測、計分及解釋。
（三） 彙整鑑定評估結果及撰寫鑑定評估報告。
（四） 告知家長及被安置學校評估結果，必要時得邀請家長及被安置學校出席鑑定個案審
查會議並說明鑑定評估結果。

（五） 落實資料交接轉銜之義務。

五、 鑑評報告初審工作：由中階鑑評人員執行學校內鑑評報告初審工作；學校無人具中階
鑑評人員資格者，初階鑑評人員得自行洽請學校外中階鑑評人員進行初審，或向特教專業

服務中心申請中階鑑評支援，由中心統一派案。

六、 鑑評報告複審工作：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邀請高階鑑評人員出席，並協助鑑輔會之判
定工作。



一、 於學校內執行鑑評工作者，每一個案給予4小時公假及課務排
代。

二、 跨校執行鑑評工作者，每一個案予8小時公假及課務排代。

三、 如具特殊情形致鑑評工作難以於合理範疇內執行，鑑評人員得
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審查，於審查通過後彈性調

整公假時數。

柒、 鑑評人員課務處理原則：



捌、 鑑評經費支領、相關工作及敘獎原則：

一、 鑑評報告撰稿費：鑑評人員完成個案綜合評估報告，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審查通過者，每一個案給予新臺幣（以下同）1,100元整；同一個案於半年內
提報計二次（含）以上，不得重複支領。

二、 鑑定工具施測費：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依「基隆市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
一覽表」（附件四）所列實測項目給予施測費。

三、 跨校鑑定評估費：每一個案400元整。跨校認定應以辦理鑑定評估時，該個案學生
或幼兒是否刻正非就讀於鑑評人員所服務之校（園)（含其附設學部、幼兒園）為判斷標
準。(依據：國教署來文114年1月1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35704342號)

四、 交通補助費：其跨校認定標準與前項相同。



捌、 鑑評經費支領、相關工作及敘獎原則：

五、 專職鑑評人員僅核發鑑定工具施測費及交通補助費。

六、 鑑評報告初審費：具中階鑑評資格之教師，協助審查初階人員之鑑評報告，每一個案
60元整。

七、 鑑評相關工作：複審鑑輔會邀請特教專家學者研判及高階鑑評人員出席協助研判。

八、 複審出席費：高階鑑評人員協助鑑輔會之複審判定工作，完成工作者每場（半日）給
予出席費1,000元整，並予以敘獎（嘉獎1次）。

九、 優良鑑評報告：鑑評報告經鑑輔會評定為優良鑑評報告（書審、面審）之鑑評人員，
應予以敘獎（嘉獎1次）。

十、 優良中階鑑評人員：中階鑑評教師協助審查初階人員之鑑評報告，其審查意見經鑑輔
會評定為協助鑑輔委員判定有功且評定為優良中階鑑評人員，應予以敘獎（嘉獎1次）。



備註：

1. 自114學年度起，為執行本市鑑定評估工作
者，始得適用本表。

2. 施測費由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支領，且不得
重複支領。

3. 施測費用依據評估工具施測項度及結果分析
時間，給予相對應施測費用。



依據實施計畫

本學年度敬請留意以下

鑑評報告進入鑑輔會程序之調整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調整

印領清冊填寫調整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一、初審：中階鑑評人員擔任初審，填寫「中級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

　　　　　若初審時，初級教師與中級教師意見不一致者，直接進入複審（面審）。

二、繳交書面資料前依據表單上的各格項度，完成簽名及自我檢核。

三、複審（書審）：鑑輔會書面審查報告後直接予以判決結果。

四、複審（面審）：請初階教師、中階教師、家長及相關人員出席。(混成方式)

進入到面審的案子分別為下：　　

（１）書審階段無法判決者，鑑輔委員提供書審修正意見。

（２）初階及中階意見不一致者。

（３）書審已經有判決之結果，但有需求面審討論者。

鑑輔會依據鑑評報告予以判

決結果後，

鑑評教師始得領取撰稿費、

工具施測費及其他費用。

若報告不足以使鑑輔會判決

者，無法領取撰稿費用。

鑑評報告進入鑑輔會程序（114學年開始）



初階報告完成

後，給中階審閱

(初審)

鑑輔會複審(書審) 鑑輔會判決及

安置

鑑輔會複審(面審)

出席:初階、中階、

家長、相關人士(混成)

鑑輔會判決及

安置

一致

無法判決，
提供修正建議不一致

對書審結果有疑慮
且申請面審

鑑定評估

完成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114學年開始）

完全同意

特教類別、安置班型

都同意

若中階同意特教類別，

但不同意安置班型

則出席面審說明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114學年開始）

勾選

特殊需求審查

若非完全同意，

請敘明原因。

特殊需求審查不一致

或是補充之意見為供

鑑輔會委員參酌

無須因此直接進入面審



1.從本學年開始，依據計畫，鑑評老師們於鑑定後請領到

的費用名目各有所不同。

2.為了縮短老師們領到費用的等待時間，請各校先行填寫

印領清冊。

3.各校填寫完畢後，經校內程序核章，送至承辦學校。

4.印領清冊檔案已先行放置各校雲端，加速各校作業。

印領清冊填寫調整(114學年開始)





去年很多案，

這裡無填寫，

但實際上

個案非初次提報。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只有

初次提報

不用寫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只要有做過鑑定，

都需要填寫

部分類別需勾選亞型

如:學習障礙

基輔教特參字OOO號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請上特通網看

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

有給予其他建議。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不是點姓名

點
「相關資料」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點選
鑑定安置紀錄

點選
列印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可作為此次鑑評釐清

核心困難之參考



114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轉介
鑑定期程注意事項

特教專業服務中心 副召集人
(鑑定安置組) 林欣宜老師



報名階段－紙本報名(家長端)
中心沒有收報名表

請將報名表置於校內學生檔案中



報名階段---
特殊教育通報網(學校端)
學習狀況摘要請務必於提報期限內填寫完成

8/22-9/22



報名時間

鑑定評估
支援申請單

9/08前MAIL中心
9/12前紙本特教科

鑑定評估
派案單

9/22前MAIL中心

時間調整
需求表

9/22前MAIL中心

8/22~9/22



鑑定評估支援申請單 8/22~9/08



鑑評派案單 9/22前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

①學校初階鑑評人員將鑑定資料表交予中階鑑評人員
(申請專服中心支援中階鑑評者,最遲於10/22送交
中階鑑評審視)

②中階鑑評人員檢視報告與初階人員討論，並撰寫中
階鑑評意見

③校內無中階鑑評人員(一校一師,校內無中階)：
1.自行委託：請熟識之中階鑑評人員協助
2.專服中心協尋：以同(鄰近)行政區域為考量依據

10/13~10/24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

完全同意即進
複審審查階段

10/13-24



特別提醒：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提供

諮詢+審查

①鑑定資料表產出前：
諮詢個案類別的資料蒐集方向

②鑑定資料表產出中：
研討量化及質性資料的整合

③鑑定資料表產出後：
審視鑑定資料表並給予修正建議



確實勾選及簽名



電子檔資料繳交

複審資料交件排序：
1、中階鑑評意見表
2、鑑定資料表
3、相關醫檢資料
紙本裝訂方式以
單一個案為主
請轉存為PDF檔

檔名：期中-提報學校+鑑定評估人員姓名-學生姓名-障別

電子檔繳交方式：置入共用雲端硬碟

10/30前



紙本資料繳交

(分類排列裝訂、貼上側標)
①封面
②鑑定資料檢核表
③中階鑑定評估人員意見表
④學生鑑定資料表
⑤身障證明或相關醫療資料
⑥魏氏正本(無則免交)

10/30前



◎會議決議：
於11/10下午一點後至鑑評人員帳號檢視

◎委員建議：
於11/10下午一點MAIL至各校雲端

◎鑑定安置會議申請(對於複審決議有異議者)：
請於11/11中午12:00前提出申請

結果通知

複審日期11/3-11/6複審會議



鑑定安置會議

①請提早二十分鐘抵達會場，至休息
室等候

②具特殊原因需和家長分開說明，請
提前告知

③若當日會後有需要將身障證明或是
評估報告取回，請告知工作人員

會議日期:11/19-21



報告完畢



迷案追蹤迷案追蹤
之之

鑑定評估分享鑑定評估分享

探員：莊晏瑜



＊探員背景

＊辦案風格

＊情緒行為障礙案件/113學年鑑評報告分享

＊學習行為障礙案件/113學年鑑評報告分享

＊結語

今日大綱



＊學歷：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探 員 Ｘ 檔 案 背景簡介

＊現任職：基隆市暖暖國小

＊姓名：莊晏瑜

＊MBTI：INTJ（建築師）

＊工作年資：110學年～至今

＊案件數量：共計 23 案

年平均：約 6 案



辦案風格＆步驟
全面蒐證，一網打盡。

冷靜觀察，客觀記錄。

謹慎釐清，聚焦核心。

精準撰寫，回歸需求。



情障案件分享

蒐證＆觀察
＊證人：

導師、科
任、專輔

、認輔、

課後班老
師、特教

老師、家
長、

其他相關
人......

＊證據蒐
集：

晤談質性
資料、學

業成績、
標準化

評量、醫
診證明....

..

＊觀察記
錄：

靜態課程
、動態課

程、非結
構化時

間...



＊證據資料蒐集
晤談小訣竅：

(1)教師

 善用轉介前介入表、標準化測驗提示，草擬晤談大綱。

>>鎖定目標－症狀、適應困難具體表現、初級/二級輔導策略及成效



轉介前介入表 學生適應調查量表



晤談小訣竅：

   
(2)家長

  善用情緒障礙量表（訪談表）、標準化測驗提示，草擬晤談大綱。

  >>鎖定目標：發展史、醫療史、教育史、家庭現況、教養態度...

      跨情境行為表現，如：才藝班、公共場合、休閒活動...

＊證據資料蒐集



情緒障礙量表

（訪談表）
學生適應量表學生適應調查量表



標準化測驗小訣竅：

   
>>不著急發測驗～

    為教師及家長做好正向的心理建設......會事半功倍！！！

＊證據資料蒐集

教師

鑑評人員 家長
學生學生



入班觀察＆記錄小訣竅：

>>掌握全面性～

 靜態課程、動態課程、非結構化時段（如：下課、打掃）

＊證據資料蒐集

>>具體記錄～

 行為發生情境、頻率、持續時間、強度；行為後果及介入成效



主角：五年級 活潑的00

<情緒行為障礙/重鑑>
113學年

案件實例分享

釐清＆撰寫

＊釐清：

結合所有
證據，確

認核心困
難符合

情緒障礙
定義基準

，且有無
其他共

病可能。

＊撰寫：

具體、明
確描述行

為樣貌，

扣緊核心
困難及其

對適應的
影響。



＊釐清＆撰寫

介入前v.s介入後

行為變化

（頻率、持續時間、

強度...）

介入的策略

（情境模擬、合作學

習、角色扮演...）



＊釐清＆撰寫



中級神救援！！！

意外發現！

資優特質加成對行為的影響！



學障案件分享

蒐證＆觀察
＊證人：

導師科任
、學扶班

老師、課
後班老

師、特教
老師、家

長、其他
相關

人......

＊證據蒐
集：

晤談、學
業成績、

標準化評
量、醫

診證明、
佐證質性

資料.....

＊觀察記
錄：

把握珍貴
施測過程

，經家長
同意，

進行拍照
、錄音或

錄影等記
錄



偵辦學障案件關鍵
按部就班，逐一排查，釐清核心困難。

聽說 識字 閱讀 書寫 數學計算

注意力 知動 記憶力



主角：五年級 可愛的00

<學習障礙/疑似再鑑>
113學年

案件實例分享

前情提要

＊三下接受學扶班課業輔導，

>>成效不佳，故四上改至安親班。

＊四上導師提報通過校篩；

四下鑑定判為疑似學障。



聚焦待釐清之處
前次鑑定留下之謎團：

識字 閱讀 書寫 數學計算

注意力
知動

記憶力

具有困難 具有困難疑似困難 疑似困難

服用專注力藥物

繪畫能力與同齡同儕相仿

工作記憶組合分數94

且無法排除注意力問題



＊釐清核心困難之閱讀

識字困難

閱讀理解困難

聽覺理解正常

需求：申請有聲書



＊核心困難之書寫(佐證質性資料)
寫字困難

書寫表達困難



＊核心困難之書寫(佐證質性資料)



＊釐清核心困難之數學(佐證資料）

具有基礎計算能力及數感

但測驗分數表現不佳

分析數學錯誤題型，推論原因



＊釐清核心困難之數學(佐證資料）

分析數學錯誤題型，推論原因



逐一排查完畢！確認核心困難！
研判：確認學習障礙（亞型：閱讀、書寫、注意力）

識字 閱讀 書寫 數學計算

注意力
知動

記憶力

具有困難 具有困難疑似困難

ADD

已確定排除過動特質 繪畫能力與同齡同儕相仿

工作記憶組合分數94

且無法排除注意力問題

具有困難 低成就



＊獲得
：

1.持續提升特教專業

2.更精準掌握學生需求

3.高人指點迷津

4.同事交換切磋想法

4.薪水＋1100
元 x Ｎ

一份鑑評報
告

過去：打不過，就加入！

關於探員的身份...
我想說...

現在：忙碌中，找樂趣！

未來期待：享受過程！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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